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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案例教学法引入审计学的教学中，是高校改革审计教学方法，加强课程实践性以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

之一。但就目前有关人员调查、研究结果来看，审计案例教学效果不容乐观，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高校审计教师自身

实践经验和能力的缺乏是导致审计案例教学效果不佳的根源所在。本文从分析当前高校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和能力的原因

出发，探究培养高校审计教师实践能力的可操作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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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审计教师实践能力培养路径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高教［2007］1号）指出：“加强

实验、实践教学改革，重点建设500个左右实践教学示范中心，

推进高教实验教学内容、方法、手段、队伍、管理及实验教学模

式的改革与创新”。如何通过改革高校专业课程的实验、实践

教学环节，提高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水平，成为高等教育

理论界关注的热点。

《审计学》是高校财会专业一门必修的专业核心课程，该

课程专业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传统的以讲述为主的教学方

式使其教学中存在“难教、难学、难懂”的问题。因此，结合审计

案例教学方式改革传统的以讲述为主的审计教学模式，已成

为高校审计教师加强实践教学的重要举措。审计案例教学在现

实中教学效果如何？能不能起到让学生将审计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以利于审计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2008年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何琴博士采用问卷调查的形

式，对该校审计专业、会计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的370名学生

就“审计案例教学重要性、教学具体细节和教学效果的评价”

等问题进行问卷调查，从其调查的学生对案例的教学效果评

价来看，只有12.1%的学生对案例教学效果满意或非常满意，

而高达70%以上的学生对案例教学效果不满意或很不满意。

这一调查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审计案例教学并未达到教

育界所希望的能解决审计课程实践性不足的要求。这其中可

能有多种原因，笔者认为，当前高校审计教师对案例选材不当

和驾驭案例教学能力不够是关键所在。而产生这两个问题的

根源在于审计教师自身实践能力缺乏，因为教师没有实践经

验，选择的审计案例都是教材中的现存案例或虚拟案例，对案

例没有亲身感受，这必然影响案例组织、引导以及案例讲解的

生动性和准确性，导致案例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我国高校审计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和能力的原因

1. 从高校教师的师源来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对高校教师专业文化知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近年来，进入

高校的教师基本要求具有专业的博士学位，能直接进入高校的

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的基本经历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往

往没有实践经验。而高校希望引进的既有博士学位又有实践

工作经历的“双师型”人才，尤其是对会计、审计专业而言，基

本很难引进，主要原因是：会计、审计专业博士人才相对稀缺，

该类博士一旦在社会就业，一般均是在政府重要部门、大型公

司、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他们的工作地位、经济待遇等

比高校教师好得多，高校对他们显然没有吸引力，除非是一线

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名牌大学。如果通过聘请他们作兼

职教师来加强教学实践环节，从理论上来说，能弥补在校教师

的实践经验不足影响案例实践教学的效果问题，但是同样存

在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大的问题，因为兼职教师的教学时间无

法得到保证。

2. 从在校教师实践途径来看。随着高校教育越来越重视

教学实践环节，高校对教师参与实践活动也是大力支持的。目

前，很多高校鼓励和要求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各行业的实践活

动。但是，高校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基本都是停留在理念上，往

往没有配套的实质性措施或方案，具体表现在：

（1）未建立教师参与教学实践活动的联络平台。目前，高

校教师参与的实践活动基本都是科研实践，利用科研经费自

己寻找实践单位，而为教学需要参与的实践活动往往没有经费

支持。高校如果也没有相应地为教师参与教学实践活动提供联

络平台，则教师只能利用私人关系寻找实践单位，例如很多审

计教师利用私人关系到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实践。而这种利用

私人关系寻找的实践单位，首先是实践单位有没有相应的环

境和业务量，如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量较少，审计对象

一般规模也较小，业务内容相对简单，在这样的单位实践收获

不大。其次是实践单位对教师参与不重视，也不愿着力培养。

由于是利用私人关系的实践，也没有经费支持，即使审计教师

自主找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有大量业务可参与，一般来说会

计师事务所也会以组织内部管理需要为由，不将重要的、大单

位的审计业务分配给教师参与，更没人愿意指导和培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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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样的实践单位，审计教师实践能力得不到提高。

（2）缺乏对教师参与教学实践活动的认定和考核办法。目

前，高校对教师参与教学需要的实践活动要求的是利用业余

时间进行，认为是教师提高个人业务素质的自我需要，因此，

对业余时间参与的实践活动不予以任何的认定。但这是不合

理的，现以审计专业教师参与实践活动情况来说明：

首先，教师业余时间与实践单位———会计师事务所业务

的开展时间要求不吻合。表现在：一方面，教师寒暑假业余时

间与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量的季节性需要不吻合，即一般学校

的暑假时间较长，但却是事务所的业务淡季，事务所业务旺季

是在年初，但却是学校期末考试阅卷最忙的时候。另一方面，

教师周末业余时间与会计师事务所每项业务时间需要也不吻

合。因为事务所的每项审计业务完成都要经过项目准备、实施

到报告的过程，一般需要一周左右甚至更长时间，教师利用周

末业余时间往往不能全程参与，这既影响教师对审计业务的

全面了解，也影响事务所审计业务的完成，必然会导致教师被

拒绝参与业务活动。

其次，高校目前都有对教师年度教学工作量考核的要求

和办法，如果对教师参与教学实践活动不予教学认定，审计教

师一学期不上课去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实践活动，就极有可能

一年的教学工作量难以完成，这不仅会影响到教师的业绩奖

金，甚至还会影响到教师的职称晋升。

此外，高校对教师参与教学实践活动不予考核，教师参与

实践活动往往缺乏压力和责任感，参与实践活动质量就得不

到保证，审计教师的实践能力也必然得不到真正的提高。

三、着力培养高校审计教师实践能力的具体措施

从以上的原因剖析中不难看出：由于高校教师来源的趋

势性的要求，以及高校引进“双师型”人才的客观障碍，高校想

不投入成本获取既有高学历又有实践经验和能力的教师是不

现实的。故高校应鼓励在校教师积极参与教学实践活动，尽快

出台在校教师“挂职教学实践”的具体办法，着力培养在校教

师的实践能力。笔者结合我国审计行业的管理和高校教学管

理机制的现状，对高校如何着力培养审计教师的实践能力提

出以下可操作性路径：

（1）高校相关部门应与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建立教师实

践联络平台。我国的审计监督体系包括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

审计和内部审计，就审计业务的范围和技术水平来看，注册会

计师审计业务的范围较广、技术水平较高，所以会计师事务所

是审计教师进行教学实践的最好单位。注册会计师协会是我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行业主管部门，应由高校会计专业或审

计专业所在的院系出面与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建立教师实践

联络平台。由行业主管部门参与安排教师实践单位，不仅可以

选择审计业务量大、技术水平高的具有上市公司审计资格的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而且可由主管部门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

教师的实践活动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有意识的培养。审计教师

在这样的环境下，才有可能真正投入到实践单位的各项业务

中，才能锻炼自己。

（2）高校应出台教师“挂职教学实践”认定和考核的管理

及操作办法。从高校审计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和能力的原因来

看，这也是当前高校能否着力培养审计教师实践能力的关键。

高校必须将教师参与教学的实践活动作为一项教学质量工程

来抓，而基于审计实践活动的时间需要特点，要想审计教师真

正获得好的教学实践效果，审计教师至少要有一学期甚至一

学年的连续时间参与实践活动。因此，高校教务部门应针对这

些实践性强，又有实践特点的专业和课程出台教师参与教学

实践活动认定和考核的管理及操作办法，具体包括：

一是明确教师参与教学实践的申报程序。即要求教师必

须向所在院系提出“挂职教学实践”的申请，得到院系批准后，

报学校教务部门备案，作为对教师完成教学实践并进行考核

的前提条件。

二是明确申请“挂职教学实践”时间长短与相应教学工作

量多少认定的办法。如审计教师申请教学实践一学期给予相

当一门课的基本教学工作量，如果申请教学实践一学年可给

予二到三门课的基本教学工作量。这样能基本保证审计教师

参与教学实践活动而不影响其完成教学工作量的要求。

三是明确对教师“挂职教学实践”效果考核的办法。“挂职

教学实践”的目的是增强教师实践经验和能力，以便教师在案

例教学中能够有亲身的感悟，提高对案例教学内容的驾驭能

力。为此，对教师“挂职教学实践”效果的考核可从以下两方面

着手：淤教师在完成整个教学实践活动后，提交一定数量的以

自己参与的实践活动为内容编写的教学案例；于由教务部门

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对教师提交的教学案例进行质量审核。教

师只有在提交了达到数量和质量基本要求的教学案例后，才

可获得相应的教学工作量的确认。至于提交教学案例的数量

和质量要求，笔者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审计教学和实践的体会

认为：数量上的基本要求应是，如果审计教师教学实践一学

期，至少要提交两篇教学案例，如果教学实践一学年，至少要

提交五篇教学案例；质量上的基本要求应是，审计案例内容要

真实，案例的编写格式要符合“教学案例”的规范，要不同于

“具体事例”。为此建议，在考核办法中附上编写“教学案例”的

具体要求和范例。同时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进行考核，可让审

计教师在参与教学实践活动时，既有明确的实践目的，又有参

与实践活动的压力和动力，这样审计教师才能全身心地投入

到教学实践活动中，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才能有效地驾驭审

计案例教学内容，提高审计案例教学效果。

【注】本文受安徽大学211工程三期教学质量工程渊编号院

2304005-0056冤资助袁是安徽省2010年质量工程一般项目野叶审

计学 曳 教学内容优化与教学实践改革 冶渊项目批准号 院

20100177冤的部分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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